
9月12日，司法部举办部直属机关学习大

讲堂2023年第三讲，邀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司

法行业首席科学家巴建伟，就网络安全与信息

化发展趋势作专题辅导。

巴建伟以“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发展趋势及

热点”为题，紧扣信息化科技发展的脉络，重点

讲解了数字中国与智慧法治、信息化发展现状、

人工智能等内容，特别强调了网络安全、信息化

建设以数据为中心、数据成为关键资产、法治智

能体等技术理念，既有深刻的科技理论，又紧密

结合实践，为司法行政系统干部上了一堂科技

信息化辅导课，为司法行政系统建设“智慧法

治”提供了借鉴。

会议强调，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把网信

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

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

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重要指示，深入

贯彻落实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精

神，充分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筑牢网络

和数据安全屏障，奋力推进“智慧法治”建

设，切实抓好法治信息化工程实施，为全面依

法治国和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

的信息化保障。

司法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司

法部纪检监察组组长王裕文，司法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胡卫列出席大讲堂。司法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赵昌华主持。司法部机关设主会场，京

外直属单位和省、市、县司法行政机关以及监所

设分会场，共8.6万余人参会。

（赵婕）

司法部举办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发展学习大讲堂

【 治时评】

前不久，天津市民韩先生因不

小心驾车闯红灯被记 6 分，由于驾

证此前已被扣 7 分，于是找朋友帮

忙，以1分120元的价格购买了6分，

逃避二次驾考。笔者近日调查发

现，在电商平台、社交平台上，有不

少“黄牛”居间联系买卖驾照分，并

帮助违规司机代扣分，“生意”红火。

驾照分买卖，正成为一门“生

意”。由于买卖驾照分形成了一条

灰色利益链，所以，一些违法驾驶

人会像韩先生一样，第一时间想到

的就是花钱买分，免去再次考证的

麻烦。

交法规定，一个驾驶员每年扣

分超过 12 分，就须重新考取驾驶

证。花钱就可买分，免于二次考证

的处罚，视法律为儿戏，无疑是对交

通安全法规的轻视。其实，第二次

驾考，目的在于再一次学习交通安

全法规，提高个人法律意识和驾驶

技术，有利于日后安全驾驶。

实际上，买卖驾照分早已被明

令禁止。在 2022 年 4 月《道路交通

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实施

之前，实践中就依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对买分卖分行为定性为“以欺骗

手段影响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办案”，

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行政拘留，并

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

管理办法》的实施，是为了充分发挥

记分制度的管理、教育、引导功能，

提升机动车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

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买卖驾

照分不仅扰乱了交通管理秩序，且

由于交通违法行为人得不到应有的

教育和惩罚，进而无法有效遏制交

通违法行为、减少交通事故。对此，

决不可听之任之。

遏制买卖驾照分生意需出重

拳。对驾照分买卖的“黄牛”及相关

不法平台，要追缴其所有非法收入，

使其付出沉重成本；对买卖个人驾

照分数的当事人，亦应依法查处，使

其得不偿失。同时，完善信息系统

和数据共享，建立交通违法行为的

实名制管理和信用记录机制，对违

法者进行信用惩戒和联合惩戒，形

成有效的威慑。

遏制驾照分“生意”要出重拳
■ 刘效仁

法制在线 112023年9月15日 星期五
编辑：黄佳玮 美编：小薇

问：6岁的小丽和小美等孩子在某舞蹈中心学习舞蹈，由一

名专业舞蹈老师徐老师上课。根据规定，上课时家长不得进入

教室，在等待区通过公共视频观看教室内情况。上课时，老师

要求孩子们下腰起身。小丽见小美起身困难，出于互相扶助，

上前将小美撑在地上的双臂拉起，致小美后背着地跌坐在地

上。由于老师背对着两人，未察觉到这些情况。后小美经住院

诊断为胸腰部脊髓损伤、截瘫。请问小丽及其监护人是否要承

担赔偿责任？舞蹈中心是否承担连带责任？

答：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小丽和

小美同在舞蹈中心接受培训，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在上课期

间，舞蹈中心对小丽和小美负有完全的监督、管理、保护职责。

小丽作为小美的同学，在其下腰起身困难时，出于帮助的善意，

自发前去帮助小美，不违法。且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小丽

主观上没有伤害小美的故意，客观上也不具备能够预见其行为

可能导致小美损害的认知能力，小丽对小美的损害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而由于家长上课期间不能陪同在子女身边，其监护责

任无法实际履行，上课期间，舞蹈中心应对未成年学生负有监

督、管理、保护职责，因舞蹈中心未能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职

责，应承担小美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舞蹈中心两未成年人相互帮助
致人受伤 舞蹈中心应担责

问：3个月前，田某驾车回家途中，与骑电动车的方某相撞，

致方某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田某负全责。后在处理中，方某

主动提出调解，与田某在公安机关签订了调解协议，协议田某

一个月内付清方某因车祸的所有损失，合计38万元，双方签字

生效，今后无涉，就此结案。请问两人这样签的协议有效吗？

答：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损害发生后，当事

人可以协商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协商不一致的，赔偿费用

应当一次性支付；一次性支付确有困难的，可以分期支付，但

是被侵权人有权请求提供相应的担保。”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七条第三款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

效力。”可知，侵权行为发生后，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当事人

之间可以就损害赔偿进行约定。田某与方某发生交通事故

后，在公安机关的组织下签订了调解协议，是合法有效的。

如果方某最终支付的医疗费用过多，可以再次要求田某支付

相应比例的医疗费用。

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
可以签订赔偿协议

问：龚某开一家蛋糕店，向蒋某借了10万元，蒋某担心龚

某还款能力不足，让龚某找了王某、向某为借款担保，王某、向

某担保并出具保函，约定龚某不能还款时，由两人代为还款。

后龚某流动资金不足，无法按期还款，请问如王某和向某帮龚

某还款，两人的保证责任应当如何分担？

答：对于两个以上保证人之间的保证责任分担，根据民法

典第六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在保证合同有约定的情况下，应当

按照约定分担保证责任，如没有约定，则债权人可以任选一个

或多个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之后可

以向债务人进行追偿。

王某和向某为龚某的10万元担保，由于其事先没有约定

保证份额，蒋某可以任意选择王某和向某中的一人承担保证责

任，也可以要求两人共同承担保证责任。王某和向某作为保证

人，在承担保证责任之后，可以向龚某追偿。 （本报综合）

同一债务有两人以上担保
债权人可选其中一人或要求两人共同担保

【以案说法】

传承红色法治基因，加强保护是

前提。9月11日，笔者获悉，省法宣

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省部署开展红

色法治文化资源遗存目录征集工作。

征集内容包括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建立发展

苏区过程中开展法治探索的遗址、遗

迹、代表性实物等；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安徽领导推进

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机构、重要会议、

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遗址、遗迹和

代表性实物等。此外，还征集与中国

共产党在安徽进行法治探索与法治

建设相关的重要法律法规文件、诉讼

档案、法律手（文）稿、法治标语、文献

资料、声像影视等红色法治文化资

源；中国共产党领导安徽人民在革

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留下的其他有

关法治建设的历史遗产和精神遗产，

具有安徽特色的崇法尚法的重要规

范性文件以及党内法规，以及凝结于

安徽发展于安徽且有重大影响力的

重要法治理念、重大法治成就等。

征集工作由各设区的市司法局、

市法宣办结合辖区实际情况牵头负

责，与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

等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后向省法宣办

推荐申报。征集工作完成后，省法宣

办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安徽省

红色法治文化资源遗存目录的审核

认定。 （光聪周莹莹）

我省征集红色法治文化资源遗存目录

9月8日上午，马鞍山市花山区沙塘路街道联合沙塘派出所，组织网格员和民警在团结市场和

香源市场摆设“筑牢反诈壁垒，谨防电信诈骗”反诈宣传台，派出所民警给过往居民发放宣传册，通

过介绍案例讲解电信诈骗手段，防范方法等反诈常识，进一步提高广大居民群众防骗反诈意识，有

效防范电信诈骗，保护财产安全。 通讯员 谢辉 胡智慧摄


